[bookmark: OLE_LINK1]S428夹江县吴场（东坡界）至漹城段改建工程（一期）临时用地的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1〕2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以下临时用地项目已经由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，现对结果进行公示。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用途
	使用单位
	临时用地
所在位置
	批准时间
	使用年限
	批准面积
	批准文号

	1
	S428夹江县吴场（东坡界）至漹城段改建工程（一期）临时用地
	施工便道
	四川青衣直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
	漹城街道城东社区第6村民小组
	2025年2月21日
	2年
	0.2189公顷
	乐市自然资规函〔2025〕2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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